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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核查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宇晶股份”）于 2020

年 5 月 19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湖南宇晶机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

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82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海通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宇晶股份首次公开发行的持续

督导保荐机构，就问询函中需要保荐机构发表意见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问题 1：年报显示，湖南晶博太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晶

博”）为公司 2019 年新增的第三大客户，公司 2019 年对其销售额为 3,251.04 万

元，2019 年末公司对其应收账款余额为 3,475.61 万元，其他应收租赁费余额为

110.09 万元。中泰融资租赁（苏州）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9 年新增的第五大客户，

公司 2019 年对其销售额为 844.83 万元。 

有媒体报道反映，公司与湖南晶博可能存在员工交叉、湖南晶博为公司或

公司实际控制人所投资企业等情形。请公司从股权关系、人员安排及管理控制

等角度，核实媒体报道所述事项是否属实，公司、实际控制人等关联方是否直

接或者间接投资湖南晶博，公司与湖南晶博是否实质上存在关联关系。请保荐

机构和律师核查发表意见。 

回复： 

一、股权关系 

保荐机构查阅了晶博公司营业执照和工商档案资料，取得了晶博公司股东出

资凭证；保荐机构核查了宇晶股份实际控制人、总经理、财务总监自 2016 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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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的银行流水；走访了晶博公司所属管辖权管委会。经核查，未发现宇晶

股份上述人员直接或间接投资晶博公司的情形；晶博公司与宇晶股份系客户和供

应商关系，宇晶股份未持有或投资晶博公司，不存在宇晶股份控制晶博公司情况。 

二、人员安排 

保荐机构访谈了晶博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并访谈了宇晶公司实际控制人、

总经理、财务总监；核查晶博公司工商登记中的股东构成、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构成及员工名册；核查宇晶股份员工名册、社保公积金缴纳名单；查询了

媒体报道中涉及相关人员宓石磊、邹平的劳动合同、社保缴纳记录，并对上述人

员进行了访谈，未发现晶博公司与宇晶股份在职员工存在交叉情形。宓石磊曾任

职于晶博公司，后离开晶博公司；宇晶股份看中其在光伏行业经验，后于 2018

年 9 月入职宇晶公司。邹平系宇晶股份向晶博公司销售设备后，根据行业惯例，

在晶博公司驻厂进行售后和维修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 

三、管理控制 

保荐机构现场走访晶博公司、访谈晶博公司实际控制人、总经理、晶博公司

财务人员，并走访了晶博公司所属管辖权管委会。晶博公司目前财务人员两名，

未曾任职于宇晶公司，与宇晶股份财务人员不存在重合情形。晶博公司具有独立

的财务管理体系且未受宇晶公司控制。保荐机构亦查看宇晶公司财务系统及凭证，

未发现宇晶公司控制晶博公司账务管理情形。 

同时，晶博公司、宇晶股份出具声明，双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综上所述，根据核查，未发现宇晶股份与晶博公司存在员工交叉、财务控制、

直接或间接投资等关联关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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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研发中心扩建项目、多线切割机和研磨抛

光机扩产项目、智能装备生产项目的投资进度分别为 14.03%、30.52%、59.87%，

“多线切割机、研磨抛光机扩产项目”延期至 2020 年 7 月 31 日，“研发中心扩建

项目”和“智能装备生产项目”按原预期完成。请说明截至目前上述项目的进展情

况，是否出现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6.5.2 条、第 6.5.9 条等规定。请保荐机构核查发表意见。 

回复： 

一、截至目前募投项目的进展情况 

截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募投项目的投入进展情况如下： 

序

号 
项目名称 

拟投入募集

资金（万元） 

截至 2019

年末已投入

金额（万元） 

截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已投入金额

（万元） 

截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投入进度 

预计达到

可使用状

态 

1 
研发中心扩建

项目 
6,292.09 882.97 900.69 14.31% 

2020 年 

7 月 1 日 

2 

多线切割机、

研磨抛光机扩

产项目 

13,761.91 4,199.86 6,656.86 48.37% 
2020 年 

7 月 1 日 

3 
智能装备生产

项目 
19,773.56 11,838.59 14,516.80 73.42% 

2020 年 

7 月 1 日 

合计 39,827.56 16,921.42 22,074.35 55.42%  

二、是否出现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 

截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公司募投项目多线切割机、研磨抛光机扩产项目和

智能装备生产项目累计投入占比分别为 48.37%和 73.42%，未出现影响上述募集

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的情形。 

公司募投项目研发中心扩建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 6,292.09 万元，截至 2020

年 5 月 22 日，已投入 900.69 万元，剩余 5,391.40 万元尚未使用，相关募投资金

进度预计将晚于预期。根据公司的说明，为降低募集资金投资风险，公司管理层

基于 2019 年宏观环境下行、行业竞争加剧等因素，并充分考虑 2020 年初新冠疫

情等影响，对该项目募集资金投入保持审慎态度，对投资节奏进行了合理控制。

公司将积极推进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并合理规范运用募集资金。若出现募投项目可

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确定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等情况，将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严格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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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及信息披露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6.5.2 条、第 6.5.9 条等规定 

1、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5.2 条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2 条，

“上市公司应当审慎使用募集资金，保证募集资金的使用与招股说明书或者募集

说明书的承诺相一致，不得随意改变募集资金的投向。上市公司应当真实、准确、

完整地披露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出现严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

的情形时，应当及时公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通过上市公司的子公司或者上市公

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实施的，上市公司应当确保该子公司或者受控制的其他企业遵

守本节规定。” 

经核查，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5.2 条的规定。 

2、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5.9 条的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第 6.5.9 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上市公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预

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决定是否继续实施该项目：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涉及的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搁置时间超过一年的；  

（三）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

到相关计划金额 50%的；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其他异常情形的。 

公司应当在最近一期定期报告中披露项目的进展情况、出现异常的原因，需

要调整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应当同时披露调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计划。” 

经核查，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5.9 条的规定。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基于行业判断审慎使用募集资金，合理控制投资

节奏，其中研发中心扩建项目进度较慢，但未出现严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情形；公司符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6.5.2 条、第 6.5.9 条等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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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湖南宇晶机器

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问询函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杨小雨  王  鹏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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